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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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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推进《“十四五”

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中“构建现代农药生产体系”中的“推行绿色清洁生产”重点任务，建立健全

农药绿色标准体系，指导和推动硝磺草酮生产企业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

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制定硝磺草酮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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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硝磺草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硝磺草酮原药生产企业的硝磺草酮原药产品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件适用于硝磺草酮原药生产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

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 

本文件适用于2-硝基-4-甲砜基苯甲酸为主要原料的硝磺草酮原药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43329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GB/T 32151.10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HJ 98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农药制造工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单位产品 unit product 

单位产品是指为了实施抽样检验而划分的单位体或单位量，本标准中单位产品指1吨（t）原药产品。 

3.2  

统计期 statistics period 

统计期是指生产该产品的统计时间期限。本标准中统计期是指正常生产的一年时间，在不具备取整

年数据的情况下，统计期不得低于6个月。 

4 评价指标体系 

硝磺草酮原药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指标、评价基准值和权重值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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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硝磺草酮原药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

标权重 
I级清洁生产水平基准值 II级清洁生产水平基准值 

1 

生产工艺

及装备 
0.2 

工艺类型 - 0.5 

至少采用以下2项先进

技术：农药副产物资源

化无害化技术、有毒有

害物质（溶剂）替代技

术、反应精馏成套技术

等 

至少采用以下1项先进

技术：农药副产物资源化

无害化技术、有毒有害物

质（溶剂）替代技术、反

应精馏成套技术等 

2 装备设备 - 0.5 

全部或50%以上实现连

续化、关键工序智能

化、关键岗位机器人替

代、生产过程智能优化

控制 

50%以上实现机械化换

人、自动化减人 

3 能源消耗 0.05 
*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tce/t 1.0 ≤1.5 ≤1.8 

4 水资源消

耗 
0.05 

*
单位产品耗水量 m

3
/t 0.50 ≤8.0 ≤12.0 

5 
*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 0.50 ≥95.0 ≥92.0 

6 
资源综合

利用 
0.2 

*
化学溶剂回收率 % 0.50 ≥95.0 ≥92.0 

7 

*
工业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率 
% 0.50 ≥70.0 ≥50.0 

8 

污染物产

生与排放 
0.25 

*
单位产品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量 
kg/t 0.4 ≤3.0 ≤5.0 

9 
*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m

3
/t 0.3 ≤7.0 ≤9.0 

10 
单位产品工业固体 

废弃物产生量 
t/t 0.3 ≤0.3 ≤0.5 

11 
温室气体

排放 
0.05 企业碳排放管理 - 1.0 

开展主要产品碳足迹评

价和碳盘查 
开展碳盘查 

12 产品特征 0.05 产品含量 % 1.0 ≥98.0 ≥96.0 

注： 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表示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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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硝磺草酮清洁生产评价指标项目表（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

标权重 
I级清洁生产水平基准值 II级清洁生产水平基准值 

13 

清洁生产

管理 
0.15 

*
环保法律法规

执行情况 
- 0.1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

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满足环境影响评价、环保“三同时”

制度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14 

*
产业政策 

符合性 
- 0.1 

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产业政策，不使用国家和地方明令淘

汰或者禁止的落后工艺和设备。 

15 

强制性清洁生产

审核政策 

执行情况 

- 0.1 

按照政府规定要求，制定清

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对原

料及生产全流程定期开展清

洁生产审核活动，中、高费

方案实施率≥90% 

按照政府规定要求，制定清

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对原

料及生产全流程定期开展清

洁生产审核活动，中、高费

方案实施率≥60% 

16 
清洁生产管理 

制度执行情况 
- 0.1 

有健全的清洁生产管理制度和奖励管理办法，有执行情况

检查记录；制定清洁生产工作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对规

划、计划提出的目标、指标、清洁生产方案，认真组织落

实；资源、能源、环保设施运行统计台账齐全；建立、制

定环境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预案要通过相应环保部门备

案）并定期演练。按行业无组织排放监管的相关政策要求

和GB 37822的要求，加强对无组织排放的防控措施，减少

生产过程无组织排放 

17 
清洁生产部门 

和人员配备 
- 0.1 

设有清洁生产管理部门和至少1名环境类或化工类等相关

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专职管理人员 

18 
环境管理体系 

实施情况 
- 0.1 

建立、实施并保持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4001的要求，环境管理体系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

保证有效运行 

19 
能源管理体系 

实施情况 
- 0.1 

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工厂的能源管理体系应

满足GB/T 23331的要求；建立能源计量器具管理体系，满

足GB/T 20901的要求 

20 节水管理 - 0.1 
按照GB/T 7119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建立全厂用水平

衡，减少新鲜用水量，加强再生水、二次水合理利用 

21 固体废物管理 - 0.1 

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和管理台账制度，实现固

体废物可追溯；严格实施分类、收集管理，制定危险废物

管理计划 

22 
污染物排放 

监测情况 
- 0.1 

满足国家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要求；按照HJ 987规定的自行

监测方案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监测工作，安排

专人专职对监测数据进行记录、整理、统计和分析，公开

自行监测信息 

 

CC
PI
A 
团
体
标
准
征
求
意
见
稿



T/CCPIA XXXXX—XXXX 

4 

5 评价方法 

5.1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通过对企业所得指标分值进行逐项叠加得到评价对象的得分 ，如公式(1)所示: 

𝑌 = ∑ 𝑌𝑖
𝑛
𝑖=1  × 100 …………………………………………………………………(1) 

iY 为第 i个指标的分值， n为指标的个数。 

5.2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步骤 

第一步：将企业相关指标与Ⅰ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符合要求可得到该项分值，否则该项得分为

零。对企业所得指标分值进行逐项叠加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得分YⅠ，当企业相关指标不满足Ⅰ级限定性指

标要求或综合指数得分YⅠ＜85分时，则进入第二步计算。 

第二步：将企业相关指标与Ⅱ级基准值进行逐项对比，符合要求可得到该项分值，否则该项得分为

零。对企业所得指标分值进行逐项叠加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得分YⅡ。 

5.3 清洁生产水平的评定 

如果企业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为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或被认定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

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不能参与清洁生产等级评价。 

对比企业是否满足参与清洁生产等级评价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不符合条件，企业不能参与评

价。 

对新建企业或新扩改建项目、现有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的评价，是以其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依据

的，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企业，分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标杆）水平企业、清洁生产准入水平

企业，具体见表2。 

表 2  不同等级清洁生产等级综合评价指数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评定条件 

Ⅰ级（清洁生产先进（标杆）水平） 

同时满足： 

YⅠ≥85 分；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Ⅰ级基准值要求。 

Ⅱ级（清洁生产准入水平） 

同时满足： 

YⅡ≥85 分；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及以上。 

6 指标解释与数据来源 

6.1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6.1.1 指标解释 

根据《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的规定，综合能耗是指企业在计划统计报告期内，

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后的总

和。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是指统计报告期内，综合能耗与合格产品产量的比值。 

6.1.2 指标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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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评价农药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的综合能耗，选取工厂生产该产品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

总量，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综合能耗，包括以下三种能源： 

a） 一次能源（如煤、天然气、燃料油等） 

b） 二次能源（如电力、蒸汽等） 

c） 直接用于生产的能耗工质（如冷却水、压缩空气、压缩氮气等），依据工厂实际情况可取相应

电力消耗 

注：取值范围不包括用于动力消耗（如发电、锅炉等）的能耗工质。 

6.1.3 指标计算规则 

综合能耗按照吨标准煤计算。计算方法按式（2）计算。 

 𝐸𝑢𝑖 =
𝐸𝑖

𝑄
 ··············································································· (2) 

式中： 

Eui——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吨标准煤/吨（tce/t）； 

Ei ——统计期内，工厂生产该产品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Q ——统计期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6.2 单位产品耗水量 

6.2.1 指标解释 

单位产品耗水量是企业在计划统计报告期内，生产每吨该种产品所消耗的用水量。 

6.2.2 指标取值范围 

用于评价农药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的单位产品耗水量，取工厂生产该产品实际消耗的水量总和，

包括以下用水： 

a) 作为反应原料用水 

b) 作为原料处理用水 

c) 作为中间体和产品后处理用水，包括中间体、产品及副产品的后处理用水 

d) 三废处理用水，包括固废、溶剂回收、废液及废气处理用水 

e) 冷却水补充水 

f) 用于纯水制备及蒸汽制备用水 

g) 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其他用水 

注：取值范围不包括企业收集的雨水、自取海水等。 

6.2.3 指标计算规则 

单位产品耗水量，按照生产每吨产品而消耗的单位水量计算，计算方法按式（3）计算。 

 𝑉𝑢𝑖 =
𝑉𝑖

𝑄
 ··············································································· (3) 

式中： 

Vui——单位产品耗水量，单位为立方米/吨（m3/t）； 

Vi ——统计期内，工厂生产该产品实际消耗的水量总和，单位为立方米(m3)； 

Q ——统计期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6.3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6.3.1 指标解释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是企业在计划统计报告期内，工厂重复利用冷却水量总和与冷却水总用量之比

的百分率。 

CC
PI
A 
团
体
标
准
征
求
意
见
稿



T/CCPIA XXXXX—XXXX 

6 

6.3.2 指标取值范围 

用于评价农药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的冷却水重复利用率，取全工厂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冷却水。 

注：为便于企业实际统计，取值范围不以单个产品计算。 

6.3.3 指标计算规则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通过计算冷却水重复利用量与冷却系统总用水量的比值来确定，计算方法按式

（4）计算。 

 𝑅 =
𝑉𝑐

𝑉0
× 100% ········································································ (4) 

式中： 

R ——冷却水重复利用率，%； 

VC ——统计期内，工厂冷却水重复利用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0 ——统计期内，工厂冷却水初次使用量加后续补水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6.4 化学溶剂回收率 

6.4.1 指标解释 

化学溶剂回收率是企业在计划统计报告期内，在该产品生产过程中，对使用过的溶剂进行回收再利

用的程度。化学溶剂回收率是指统计报告期内，化学溶剂的回收溶剂量与使用量的比值。 

6.4.2 指标取值范围 

用于评价农药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的化学溶剂回收率，取工厂生产该产品实际所使用的全部化

学溶剂，包括以下用途溶剂： 

a) 反应溶剂 

b) 中间体处理溶剂 

c) 产品及副产品后处理溶剂 

d) 三废处理所用溶剂。 

注：同一产品使用多种溶剂，取多种溶剂的加权平均值。使用水作为溶剂时，则不包括在取值范围中。 

6.4.3 指标计算规则 

化学溶剂回收率通过计算化学溶剂回收量与化学溶剂使用总量的比值来确定，化学溶剂回收率，以

KW计，计算方法按式（5）计算。 

𝐾w =
𝑉w

𝑉d 
× 100%……………………………………………………（5） 

式中： 

KW——化学溶剂回收率，%； 

VW——统计期内，生产该产品回收的化学溶剂总量，单位为吨（t）。 

Vd——统计期内，生产该产品初次使用的化学溶剂量加后续补用总量，单位为吨（t）。 

6.5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6.5.1 指标解释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是企业在计划统计报告期内，在该产品生产过程中，工业固体废物经回收

处理自用和作为副产品外售进行综合利用的总量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的百分比。 

6.5.2 指标取值范围 

用于评价农药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取工厂生产该产品实际产生的

全部固体状、液态固废、半固体状废弃物的总量，包括一般固废和危险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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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车间及办公区的非生产性固废不包含在统计范围内。 

6.5.3 指标计算规则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通过计算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物质经回收处理自用和作为副产品

外售的总和占固体废物总量的百分率来确定。计算方法按式（6）计算。 

 𝑆 =
𝐺𝑐

𝐺0
× 100% ········································································ (6) 

式中： 

S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GC ——统计期内，生产该产品经回收处理自用和作为副产品外售的固体物质总和，单位为吨（t）； 

G0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生的固体废物总量，单位为吨（t）。 

6.6 单位产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6.6.1 指标解释 

单位产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是企业在计划统计报告期内，在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每吨产品所

产生的具有挥发性的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排放量。 

6.6.2 指标取值范围 

用于评价农药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的单位产品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排放量包括以下： 

a) 化学反应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b) 生物发酵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c) 分离精制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d) 溶剂回收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e) 制剂加工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f) 车间加料、烘房等其他生产和加工过程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注：以上挥发性有机物通过回收制成副产品不在统计范围内； 

6.6.3 指标计算规则 

单位产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按下式（7）计算： 

𝑉𝑂𝐶𝑆 = ∑(𝐶𝑉𝑂𝐶𝑖 × 𝑄𝑉𝑂𝐶𝑖) ∑ 𝑃𝑖⁄ × 106…………………………………………（7） 

式中： 

VOCs——生产每吨产品的VOCs排放量。在统计期内，企业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排气口排放的VOCs

总量与产品总产量之比值，千克每吨（kg/t）； 

CVOCi——同一统计期内各工艺废气排气口VOC浓度平均值，千克每立方米（kg/m3）； 

QVOCi——同一统计期内各工艺废气排气口排气量平均值，立方米（m3）； 

Pi——同一统计期内的合格产品产量，吨（t）。 

6.7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6.7.1 指标解释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是企业在计划统计报告期内，在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每吨产品所产生的废

水排放量。 

6.7.2 指标取值范围 

用于评价农药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的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包括以下： 

a) 生产该产品的生产单元内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水，包括生产用水、工艺及后处理用水、三废处置

用水等 

b) 生产该产品的生产单元内生活污水、初期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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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厂区内公共工程产生的污水 

注：公用工程产生的废水可按照厂区各产品的产量进行分摊计算。 

6.7.3 指标计算规则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按照生产每吨产品而排放的废水量计算，计算方法按式（8）计算 

𝑊𝑢𝑖 =
𝑊𝑖

𝑄
………………………………………………（8） 

式中： 

Wui——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单位为吨/吨（t/t）； 

Wi ——统计期内，工厂生产该产品实际排放的废水量总和（取未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前的数据），

单位为吨t； 

Q ——统计期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6.8 单位产品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6.8.1 指标解释 

单位产品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是企业在计划统计报告期内，在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每吨产品

所产生的固体状、半固体状废弃物的总量。 

6.8.2 指标取值范围 

用于评价农药行业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的单位产品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包括一般固废、液态固废

和危险固废。 

注：回收利用的副产盐、有机副产品不包含在统计范围内。 

6.8.3 指标计算规则 

 单位产品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按照生产每吨产品而排放的固体废弃物量计算，计算方法按式（9）

计算 

 

𝑆𝑢𝑖 =
𝐺𝑟

𝑄
……………………………………………（9） 

式中： 

Sui——单位产品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单位为吨/吨（t/t）； 

Gr ——在一定计量时间内，去除回收利用的固体物质后，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总量，单位为吨（t）。 

Q ——统计期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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